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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居民與男性獨大的村代表選舉
(香港‧2011年4月8日) 香港人權監察經研究和分析2011年村代表選舉選民名冊和數據後，今日發表題為《原居民與男性獨大的村代表選舉》報告，並提交予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，關注選舉中原居民與男性獨大問題。
現時村代表採用雙村長制(有些人視原居民代表與居民代表為村長或正副村長)，雙村長制設計確保原居民有自己選舉產生的代表，即原居民代表，同時亦有權和非原居民一同選出居民代表。在村代表選舉期間，原居民在可以選出居民代表之餘，更可選出原居民才可投票和競選的原居民代表，因此相比只有權參與居民代表選舉的非原居民而言，原居民有雙重的參與權利和機會。選舉結束後，原居民同時有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代表他們，相較只有居民代表代表他們的非原居民，有雙倍的村代表代表他們，有著明顯的「過度代表」(over-representation)，亦即享受著不當的政治特權。

而通常兩種村代表席位並存的鄉村中，村代表的半數（通常為一席）為原居民代表，只留下半數（通常為一席）可供非原居民與原居民共同競逐，因此在選舉後，原居民穩佔該村村代表至少半數的村代表席位；若果原居民在居民代表選舉中也勝出，他們更會包辦全部席位。因此，在雙村長制度的設計下，與非原居民相比，原居民在鄉村事務中佔盡政府為原居民度身訂造的優勢。

在最近2011年村代表選舉，共有1358名當選的村代表，當中非原居民的村代表僅有186人，只佔全部村代表不足一成半(13.70 %)，比例嚴重偏低。在居民代表選舉中，原居民佔去全體居民代表候選人的66.31%，最後更佔當選居民代表的67.47%。這些數字反映居於現有鄉村的原居民主導和支配了居民代表選舉，令非原居民並未必能實質平等參與鄉村政治及公共生活。這些數字亦顯示，本來已在設計上「過度代表」的原居民，進一步增強他們在村代表制度下的主導和支配位置，令非原居民在村代表制度設計中本已「代表不足」(under-representation)的問題，更為惡化，因此可以說，現行的雙村長制和村代表選舉制度，造就了原居民獨大的局面。
數字亦反映，在村代表選舉的參選人和當選的村代表中，女性只佔極少數，性別比例嚴重失衡。

人權監察擔憂，在現時的雙村長制和村代表選舉制度下，非原居民和女性難以有效地透過現時的村代表制度，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等架構，維護自己的權益，令非原居民和女性並未必能實質平等參與鄉村政治及公共生活。尤其目前新界有多個大型發展計劃，倘村代表未能代表廣泛居民利益，類似菜園村的抗爭會愈來愈多。
人權監察認為，政府有必要盡速處理現時村代表選舉制度下，原居民和男性「過度代表」的問題，改善非原居民和女性「代表不足」的狀況，令村代表、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等制度和架構更具代表性。

就解決原居民「過度代表」問題，人權監察建議政府研究和諮詢公眾：

1、 將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兩種不同的選舉完全分拆，令同村合資格的原居民只可參與該村的原居民代表選舉，同村合資格的非原居民只可參與該村的居民代表選舉；或

2、 取消雙村長制，合併有關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的席位，只設一種村代表，讓同村所有合資格的居民，不分是否原居民，均可平等參與同一村代表選舉。
完整報告可見於人權監察網頁：http://www.hkhrm.org.hk/resource/final_vr_monopoly_8april2011.doc
本年3月5日本會發表的另一份報告集中討論性別失衡的問題，參閱見註腳1。
有關女性參選居民代表選舉的困難，亦可致電曾參選大澳居民代表選舉的黃惠琼女士查詢。

-完-
� 在同屬原居民或非原居民的居民代表候選人中，女性低於6%。在同屬原居民或非原居民的當選居民代表中，女性少於5%，可見女性在居民代表選舉均佔極少數，性別比例嚴重失衡。有關村代表性別比例失衡，女性未能平等參與鄉村政治，亦可參閱人權監察在本年3月5日題為〈村代表選舉的性別嚴重失衡 ── 從性別角度看2011年村代表選舉〉之報告，其中說明女性在原居民代表選舉候選人中，僅佔0.79%，在當選原居民代表中，僅佔0.90%，比例懸殊；在居民代表選舉候選人中，佔4.19%，在當選居民代表中，佔3.96%。而在整體村代表選舉中，女性佔候選人2.23%，佔當選人2.21%，男女比例嚴重失衡。http://www.hkhrm.org.hk/resource/VRE_Report_20110305-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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